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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披露了《奕瑞科技关于

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公司因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担任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保荐机构，并与中金公司签署了《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与上市之保荐协议》，由中金公司负责

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奕瑞影像科技（海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奕瑞海宁” ）、奕瑞影像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瑞成都” ）与原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海通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金公司

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花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

司奕瑞海宁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奕瑞成都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以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仓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82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20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19.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7,672.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19,055.06万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8,616.94万元。 以上募

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ZA15507号）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的签订情况和募集

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截至2022年7月29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奕瑞海宁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以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

司奕瑞成都与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以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实施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2022年6月30日余额

奕瑞科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支行

51830600000877 250,000,000.00 53,725,098.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

部

656166663 1,044,746,207.94 914,409,142.51

招商银行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121909224210318 650,000,000.00 10,296,499.65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1778478222 50,000,000.00 1,016.02

奕瑞成都 苏州银行太仓支行 51939600000976 不适用 8286,732.24

奕瑞海宁

招商银行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121941209010330 不适用 55,765,977.67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以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丙方” ）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IPO募集资金投

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方式存储， 并及时通知丙

方。 甲方承诺上述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款方式续存，并

通知丙方。 甲方存款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

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冯进军、卞韧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10、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三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

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上海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上海仲裁。三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2、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以下简称

“乙方” ）以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IPO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方式存储，并及时通知丙

方。 甲方二承诺上述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款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 甲方二存款不得质押。

2、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方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一、甲方二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冯进军、卞韧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以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方

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一、

甲方二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10、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四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

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上海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上海仲裁。四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11、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2、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

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中集团 股票代码 3004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四通新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国 冯禹淇

电话 0312-5806816 0312-5806816

办公地址 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948号立中大厦 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948号立中大厦

电子信箱 Lizhiguo@stnm.com.cn fengyuqi@stnm.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51,739,797.06 8,665,285,406.98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972,892.84 275,476,681.73 0.54%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322,666,111.64 275,476,681.73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211,507,475.59 227,367,887.69 -6.98%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7,200,694.39 227,367,887.69 1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6,484,848.97 -218,484,938.48 -9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7 -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7 -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6.39% -1.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076,632,643.05 14,385,616,003.18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35,711,048.95 5,067,632,998.85 5.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0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2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东安兄弟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95% 227,971,910 0

臧永兴 境内自然人 5.60% 34,560,000 25,920,000 质押 5,470,000

臧娜 境内自然人 5.25% 32,400,000 24,300,000 质押 5,485,900

臧永建 境内自然人 5.25% 32,400,000 24,300,000

臧亚坤 境内自然人 5.25% 32,400,000 24,300,000

臧立国 境内自然人 4.67% 28,814,400 21,610,800

臧永和 境内自然人 3.50% 21,600,000 16,200,000

臧永奕 境内自然人 3.50% 21,600,000 16,200,000

日本金属株式

会社

境外法人 2.18% 13,435,917.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 9,912,905 0

陈庆会 境内自然人 1.17% 7,192,8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信

诚新兴产业

混

合型证券投

资

基金

其他 1.07% 6,626,380 0

刘霞 境内自然人 0.82% 5,032,800 0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64% 3,969,983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大成创业

板

两年定期开

放

混合型证券

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3,564,640 0

北京迈创环球

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3,0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平

安策略先锋

混

合型证券投

资

基金

其他 0.48% 2,987,64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平

安品质优选

混

合型证券投

资

基金

其他 0.36% 2,220,48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华商新趋

势

优选灵活配

置

混合型证券

投

资基金

其他 0.32% 1,946,905 0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平

安转型创新

灵

活配置混合

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28% 1,731,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股东臧永兴、臧永建、臧娜、臧亚坤、臧立国、臧永奕、臧永和、刘霞、陈庆会均为臧氏家族成

员，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臧氏家族，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2、为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股东情况，本次披露前20名股东以及前2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1）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2号）核准，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发

行227,971,910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向天津多恩新悦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3,730,003股股份、向深圳红马创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3,

580,497股股份、向天津立中明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680,511股股份、向天津

立中拓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462,518股股份、向天津立中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338,603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立中股份4.52%的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2019

年1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2019年1月14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中，向天津东安发行的

227,971,910股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向多恩新悦、深圳红马、立中明德、立中拓进和立中新锐发行的

合计10,792,132股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2022年1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号），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1名，为天津东安兄弟

有限公司， 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227,971,9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6.951%， 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1月14日。

（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2021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79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申请。 公司向13家特定对象发行17,203,107股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88.14元。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2021年9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2021年9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人数为13名，限售期为6个月。 2022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号），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人数13名，其对应的证券账户为21户，共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17,203,1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84%，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3月24日。

（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2021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79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申请，公司向日本金属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金属” ）发行13,435,917股股份、

向北京迈创环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迈创” ）发行5,890,306股股份、向保定安盛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安盛” ）发行2,058,382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保定隆达股权。 本次发行

股份已于2021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2021

年4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人数为3名，限

售期为12个月。 2022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号），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3名，共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为21,384,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661%，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4月22日。

2、股票质押

截止2022年6月30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普通股股数443,

971,91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96%, 其中累计质押10,955,9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47%，占公司总股本的1.78%（公告编号：2022-066号）。

3、对外投资

公司于2022年2月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与黄石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地

项目投资合同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使用自筹资金投资建设大冶

汽车轮毂生产基地项目，进一步提升铝合金车轮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6亿元，公

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与黄石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

地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号）。2022年2月14日，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地项目

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告编号：2022-013

号）。

4、权益分派业务

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16,956,9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5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25日，除

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26日。 目前，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5月19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号）。

5、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2022年5月18日，公司与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框架协议，

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 本协议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与铝合金压铸行业领先企业建立长期、稳

定、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一体化压铸汽车零部件用免热处理合金材料

的研发和应用，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公告编号：2022-060号）。

6、股权激励

2022年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2022年3月8日，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

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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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7月29日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于2022年8月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谱尼测试 股票代码 30088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小冬

电话 010-8305518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锦带路66号院1号楼5层

101

电子信箱 IR@ponytes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3,985,854.20 738,693,972.80 12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680,839.51 26,365,201.71 24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8,229,124.94 11,495,753.39 58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913,959.77 -95,308,154.71 5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32 0.19 85.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32 0.19 85.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1.45% 2.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52,981,869.03 2,780,683,964.60 6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93,668,101.04 2,019,999,602.53 63.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2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薇 境内自然人 44.86% 128,737,800 128,737,800

李阳谷 境内自然人 11.60% 33,291,000 33,291,000

北京谱瑞恒祥咨询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5% 11,340,000 11,340,000

北京谱泰中瑞咨询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5% 11,340,000 11,340,000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0% 4,882,459 4,882,4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

创业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8% 3,399,952 0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3,254,973 3,254,973

宁波仁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仁庆仁和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3% 3,254,972 3,254,97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1% 2,895,674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1.00% 2,866,223 2,864,3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宋薇女士与李阳谷先生为母子关系； 宋薇女士持有北

京谱瑞恒祥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37.24%的股权为其控股股

东；宋薇女士持有北京谱泰中瑞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63.27%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

谱尼测试集团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之一，经过二十年的沉淀与持续

提升，现已成为由30多个大型实验基地及150多个专业实验室组成的遍布全国的大型综合性检测集团。

集团具备CMA、CNAS、食品复检机构、CATL、CCC、DILAC、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证等资质，得到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健委、民航局等多个国家部委

认可及授权，检测报告获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认。 谱尼测试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指定认

证机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批准的生物医药类工程实验室、北京市科委

认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全资子公司谱尼医学实验室为首批入选北京市指定的新冠病毒核酸检

验机构。 公司业务涵盖生命科学与健康环保、汽车及其他消费品、安全保障、电子电气等众多领域，可以

为客户提供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使用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生命科学与健康环保检测包括生物医药一站式服务CRO/CDMO；医学检测；医疗器械检测；食

品、农产品及健康产品检测以及环境安全检测，该类检测需求随着全社会对生命健康和环境保护问题

的日益重视而增长。报告内，公司生命科学与健康环保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527,392,083.61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49.60%。 业务方面，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成为第三方检测机构中首

家获得此殊荣的企业；成功中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2022年本级食品安全承检机构；累计21家实验室

成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检测实验室，在国家级大项目中处于领先地位；顺利完成《低GI食品认证实

施规则》和《低GI食品认证标志》备案；谱尼上海生物医药成功获批《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实验涵

盖小白鼠、小豚鼠、兔子、比格犬、猪及灵长类动物食蟹猴等；集团及多家子公司成为生态环境部危险废

物鉴别单位；获评生态环境监测信用A级机构；圆满完成冬奥会、冬残奥会保障任务；内蒙古谱尼医学

检验实验室获批开展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临床基因扩增检验； 谱尼医学幽门螺旋杆菌快速检测上线；

谱尼研究院再获能力验证提供者（PTP）25项资质，医疗器械检测成功扩项。

2、汽车及其他消费品检测是为生产商、零售商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等掌握了解消费品使用性能、安

全性、耐用性等而提供的检测，主要涉及汽车、化妆品、玩具、纺织品等领域。 报告内，公司汽车及其他消

费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95,746,912.9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7%。 上半年，公司通过中国重汽第三方

检测实验室现场审核，获大众汽车A级实验室认可，获福田戴姆勒汽车认可授权，获江淮汽车2021年度

优秀第三方实验室等多方认可。

3、 安全保障检测主要为工业用品的制造和使用的客户提供机械物理性能、 安全性能等方面的检

测，服务领域主要涉及电池、建筑材料和特殊行业安全保障。 报告内，公司安全保障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0,006,981.65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8.02%。 上半年， 集团深圳公司正式通过了CB计划认可实验室

（CBTL）资质评审，标志着谱尼测试在电池检测认证领域正式迈进国际标准化实验室序列；全资子公

司北京谱尼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标志着北京谱尼科技的科研能力、技术水

平等方面达到了军品采购标准，具备在证书许可范围内承揽相关业务的资格，对公司发展军工业务具

有重要意义。

4、电子电气检测是指对电子产品的安全及可靠性进行的物理化学检测。 报告内，公司电子电气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26,614,999.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62%。 业务方面，公司收购电子电气产品一站式

合规性检测服务机构深圳市通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70%股权，有效填补公司在华南地区电子电气检测

领域的空白，并和公司华南地区子公司实现良好的业务互补，大幅度增强公司在电子电气领域的竞争

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683,985,854.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7.9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680,839.5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3.94%。 公司业绩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

1、大型综合性检测机构覆盖多行业，平滑单一行业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谱尼测试检测业务分为生命科学与健康环保、汽车及其他消费品、电子电气、安全保障四大板块，

业务范围涵盖生物医药CRO/CDMO；医学检测；医疗器械检测；食品、农产品及健康产品检测；生态环

境监测、环境咨询与运维、环保管家、空气治理净化、节能环保、碳交易、碳中和、碳核查；汽车整车、零部

件、新能源汽车及燃料电池检测；化妆品检测及人体功效实验；日用消费品、纺织、玩具、油品检测；环境

可靠性试验；电磁兼容EMC测试；电子电气检测等众多领域。 因此，谱尼作为大型综合性检测机构覆盖

多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单一行业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遍布全国的销售

网络和实验室布局，有效扩大各事业部订单承接和实验室交付能力，公司总体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2、以内涵外延结合的方式强化全国销售网络，实现实验室的快速拓展

公司拥有30多个大型实验基地及150多个专业实验室， 报告期内武汉与上海两个重要的实验基地

投入运营，有效扩充了公司华中及华东地区汽车、电子可靠性等综合性检测产能，保持华东地区业务优

势并推进中南地区业务拓展。 报告期内，集团完成对深圳市通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收购，深圳市通测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于电子电器产品检测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具备CNAS、CMA、

ANAB、A2LA、CBTL、CQC等检测领域等重要资质， 本次收购进一步加强了集团在电磁兼容

（EMC）、电池（Battery）、化学（Chemical）、安规（Safety）、电力安全工器具，尤其是电子烟检测等

领域的检测实力，持续增强集团综合竞争力，通测检测将与谱尼华南地区子公司实现良好业务互补，协

力并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检测服务，通测检测通过以中心辐射周边城市的方式布局业务，对公司

在深圳的业务拓展有良好的助力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深圳米约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及成都米约计

量检测有限公司，米约计量业务覆盖长、热、力、电、化和医疗等专业领域，主要从事医疗检测及诊断设

备的校准及量值传递工作，专为医院、疾控中心、体检机构、医学检验实验室等医疗机构提供计量校准

服务。 本次收购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医疗计量领域，丰富了在医疗器械计量校准和医疗器械检验领域的

板图，奠定了公司西南和华南地区医疗计量布局。

集团未来将持续围绕主营业务，选择符合公司顶层设计，能够和集团形成业务协同效应、优势互补

的标的择机并购，持续推进并购工作，做好投后整合管理，助力集团业务更好发展。集团积极践行“内生

与并购” 双轮驱动增长的战略规划，在保持原有业务稳健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挖各领域的整合机会，

提升优质业务比重。

3、加强精细化管理，同时提升人均产值，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先进实验室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前处理采用自动化设备提升工作效率，并加大

人均产值考核力度，提升人均产值，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其他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2年4月，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10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2,418,670股，发行价格为55.30

元/股，上市日为2022年4月19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122,784.40万元，将用于谱尼测

试集团山东总部大厦暨研发检测中心项目、谱尼西北总部大厦（西安）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2、2021年度权益分派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时总股本

159,431,9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63,772,768

元；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合计转增股本127,545,536股。

3、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集团以2022年6月22日为预留授予日向10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180,000股，其

中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36,000股，预留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44,000股。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359,994,17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上的股份2,207,520股后的股本357,786,6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艾比森 股票代码 3003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孙伟玲

电话 0755-28794126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2018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3栋A座20层

电子信箱 dm@abse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00,410,975.31 843,721,755.20 3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422,298.45 -38,162,090.65 3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258,815.95 -57,138,895.47 20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827,713.35 2,593,270.50 1,204.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76 -0.1217 30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70 -0.1217 30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3.25% 9.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52,011,910.44

2,703,140,

674.51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8,516,122.45

1,218,593,

636.31

30.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9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丁彦辉 境内自然人 34.31% 123,507,669 102,880,752 质押 49,092,068

邓江波 境内自然人 17.03% 61,300,544 45,975,408

任永红 境内自然人 14.43% 51,958,491 38,968,868

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9,600,000 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怡明曦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4% 6,270,000 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

金四二一组合

其他 0.62% 2,227,800 0

UBSAG 境外法人 0.44% 1,592,335 0

林军 境内自然人 0.36% 1,288,10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道成

长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265,26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1,085,8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21年9月9日，任永红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含）给上海通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明曦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 ），并与私募基

金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该私募基金由任永红先生及其配偶宋雪莉女士共同100%持有。 任

永红先生与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明曦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二者成为一致行动

人。

2、除上述信息外，公司无法获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林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288,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丁彦辉

变更日期 2022年05月20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认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码：2022-04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年05月18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丁彦辉

变更日期 2022年05月20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认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码：2022-04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年05月18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2021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3月25

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丁彦辉先生发行股票，发行完成后，丁彦辉

先生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解决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的问题，改善公司治理，实现公司

长远发展。

2021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5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2022年3月11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 同意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十二个月，即延长至2023年3月25日。

2022年5月11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公司完成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于2022

年5月20日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认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事宜

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丁彦辉先生基于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参与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发行完成后丁彦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3,507,669股，持股比例为34.31%，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问题，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也更充分激发丁彦辉先

生本人的企业家精神，保障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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